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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思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二期） 

 

广东思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或“思柏科技”或“公

司”）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

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广东思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协议》相关约

定开展辅导工作。申港证券现按照辅导计划完成了对思柏科技的第二期辅导工作，

并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申港证券本期参加辅导工作的辅导小组人员为：潘杨阳、欧俊、林先锋、李

航宇、刘奕宏、罗杰文、李晗姝、林宇宁；其中，潘杨阳为辅导小组组长，潘杨

阳、欧俊、林先锋为保荐代表人。上述辅导人员均为申港证券正式员工，均已取

得证券从业资格，且该等人员具备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本辅导

期内，辅导小组成员未发生变动。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1、辅导时间 

本辅导期间为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2、辅导方式 

申港证券辅导人员根据辅导工作安排对思柏科技开展辅导工作，主要包括： 

（1）向公司提供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及市场监管审核动态等学习资料，并组

织辅导对象进行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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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公司关键人员进行交流，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公司治理情况及行业

发展情况； 

（3）作为主办券商，辅导机构在本辅导期内协助思柏科技完成了股票定向

发行流程。在公司确定认购对象后，辅导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

要求，对辅导对象的相关审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工作进行把关，并协助辅导对象

完成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以及新增股票登记工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期辅导工作的主要内容如下： 

1、辅导小组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编制了辅导培训资料，并通过组织辅导对

象自学的方式，向辅导对象进行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相关要

求的培训，帮助辅导对象了解并掌握发行上市、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

规则，知悉信息披露和承诺履行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辅导机构作为主办券商，协助辅导对象完成了股票定向发行流程，通过

了全国股转公司对股票定向发行的自律审查，并于 2023 年 7 月 4 日收到全国股

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思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在公

司确定认购对象后，辅导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对本次股票

定向发行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会同公司与募集资金账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协助公司完成了对新增股票的登记工作； 

3、会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的相关专业人员，协助公司持续优化与完善公司

治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督促公司按照上市要求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要求，持续优化公司内部控制水平。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在辅导过程中，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相关专业人员积极配合辅导机构开展辅导

工作并给予专业支持。在遇到重大问题时，相关证券服务机构主动与辅导机构探

讨解决方法，对辅导机构提出的有关规范运作建议和整改方案十分重视，及时组

织有关人员认真研究，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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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主要问题 

1、公司独立董事庄树鹏目前已在两家境内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任期均

至 2024 年。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公布、自 2023 年 9

月 4 日起施行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三家境

内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并应当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

的职责。如庄树鹏计划在除思柏科技外的其他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

事，则可能因其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家数达到规定上限，而无法在思柏

科技上市后继续任职； 

2、目前公司铜贸易业务收入及占营业收入比例呈上升趋势， 2023 年上半

年公司铜贸易业务收入达到 10,300.46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达到 35.34%。

若后续公司继续开展铜贸易业务，则可能对公司的上市申报构成障碍。 

（二）解决方案 

1、针对庄树鹏独立董事任职问题，辅导机构与证券服务机构已经对相关情

况向公司提出了整改建议，建议公司与庄树鹏提前沟通其对外兼任独立董事的情

况和公司目前的上市时间计划表，避免出现其在思柏科技上市期间在公司担任独

立董事事宜违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情况； 

2、针对公司铜贸易业务问题，辅导机构与证券服务机构已就相关情况向公

司提出整改建议，督促公司尽快停止开展铜贸易业务，并通过精准的存货管理、

生产计划等方式来管控生产成本、降低原材料波动风险。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在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中，预计辅导人员不会发生变动。 

在辅导内容方面，辅导小组将继续会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开展辅导工作。持

续督促公司规范运作，进一步强化辅导对象和相关人员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

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 

同时，辅导小组将继续开展尽职调查，搜集公司财务、法律、行业等相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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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持续关注公司经营变动情况，对发现的问题严格按照发行上市的要求进行规

范、解决。 

（此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广东思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二期）之辅导机构签字盖章页） 

 

本期辅导人员签名： 

 

     

潘杨阳  欧俊  林先锋 

     

李航宇  刘奕宏  罗杰文 

     

李晗姝  林宇宁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